
关于印发《岩寺镇 2025 年清明期间禁止焚

烧香纸冥币等祭祀用品暨森林防灭火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社区：

现将《岩寺镇 2025 年清明期间禁止焚烧香纸冥币等祭

祀用品暨森林防灭火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组织实施。

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人民政府

2025 年 3 月 31 日



岩寺镇 2025 年清明期间禁止焚烧香纸冥币
等祭祀用品暨森林防灭火工作方案

为加强清明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

火灾，实现平安有序、文明低碳的祭扫目标，持续巩固禁止焚

烧香纸冥币等祭祀用品专项整治成果。结合我镇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即日起至 4 月 4 日，结合坟场墓地禁止焚烧香纸冥币等

祭祀用品，广泛开展森林防灭火教育宣传，提高群众森林防

灭火安全意识和火灾扑救能力，强化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制

定和落实森林防灭火措施，严防死守，全力开展清明期间森

林防灭火工作，确保我镇不发生森林火灾。

二、重点工作

（一）压实责任

各村居、社区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清明期间的森林防

灭火工作，认真部署，落实措施。召开专题会议制定清明期

间森林防灭火工作方案。成立以村居、社区主任或书记为组

长，其他两委干部为成员的森林防灭火工作小组，划定责任

区，明确责任人，实行任务分工，责任分明，全面贯彻落实

《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森林禁火令的通告》。



（二）加强宣传

1、大力宣传《森林防火条例》《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

《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森林禁火令的通告》等法

律法规常识，普及森林火灾应急避险知识。

2、各村居、社区要利用手提喇叭、标语、通告、会议、

村务公开栏、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森林防灭火及文明

祭祀宣传，重点加强对老年人、小孩和外来人员等群体的宣

传，切实做到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使森林防灭

火和文明祭祀理念人人皆知，家喻户晓。

3、清明期间，大力提倡鲜花祭祖、文明祭祀，各村居、

社区要广泛开展“鲜花换纸钱”活动。严禁在公墓、坟地烧

纸烧香、燃放鞭炮。各村居公益性公墓，必须在焚烧池内烧

纸烧香。

4、进一步加强学生的“五个一”宣传教育活动，教育

学生自觉遵守并动员家人移风易俗、文明祭祀，当好森林防

灭火家庭宣传员。

5、全镇党员干部、村组干部及其家属要带头开展献鲜

花、植常青树等文明祭祀活动。

（三）、隐患排查

各村居、社区在清明前要开展一次森林防灭火隐患排查，

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到位。



1、对人员流动频繁的重点区域，三级森林火灾风险路

段，祭祀较多的重点坟山公墓要重点安排人员蹲守防范。

2、对年老智力障碍人员进行排查，落实监管责任人上

门宣传，严防户外玩火点火。

3、对公益性公墓或坟墓相对集中的山头地块进行砍灌

割草，清理出场；全面整修焚烧池。

4、全面清点并检修森林防灭火储备物资，确保能够正

常使用；

5、对应急车辆，应急分队人员再进行核实，确保应急

通讯畅通，应急及时。

三、工作要求

（一）4 月 1 日—4 月 3 日：

早上 8 点到下午 18 点，由村居、社区安排专人在公墓

点和集中葬坟点巡逻值守，做好禁烧劝导工作。同步做好禁

烧区域的巡逻、宣传工作（广播和小喇叭巡回播放禁烧、防

火等宣传内容）。

（二）4 月 4 日清明当天

1、早 7 点至下午 18 点，按照岩寺镇清明禁烧人员安排

表，镇村干部、护林员、志愿者全员在点在岗严防值守。



2、各村居、社区在公墓、集中安葬点设置鲜花兑换志

愿服务台，安排志愿者引导村（居）民到集中焚烧池焚烧香

纸冥币等祭祀用品。

四、应急扑救

1、一旦发生火情，各村居、社区立即组织扑救，同时

报告火灾火情动态。

2、进入清明重点时段，应急车辆、应急扑火队伍保持

临战状态，确保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五、值班值守

1、清明期间，各村居、社区主要领导亲自坐班，严格

执行 24 小时值班，12 小时巡查制度，确保信息畅通，政令

畅通。

2、严格执行火情逐级上报，发生火情，各村居、社区

必须在第一时间向镇森林防灭火领导组或镇政府值班室

（3582976）报告，不得越级上报，瞒报。

六、督查指导

1、清明当天，各村居、社区要与区直帮扶单位做好协

调对接，邀请各帮扶单位协助做好防灭火工作。

2、清明当天，祭祀管理人员要蹲点值守，全力开展森

林防灭火工作。



3、按照“谁包保、谁负责、谁担责”的原则，镇森林防灭

火领导组和镇督查组将组织开展检查督查。

七、责任追究

凡因责任不落实、部署不及时，措施不到位，造成重大

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将按照相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附：《岩寺镇森林防灭火领导组成员名单》和《岩寺镇

森林防灭火应急分队人员名单》



岩寺镇森林防灭火领导组成员名单

组 长：史磊磊

副组长：张 兵

成 员：姚玉生 吴 伟 万 鹏 吴 敏 刘 畅

张凤霞 孙 勇 汪 玲 郭玉龙 张 兵 汪波洊

方红旗 盛敏鹏 方晓东 张仁发 吴杭顺

苏凤好 张 卉 胡 恺 陈胜利 罗 辉

下设办公室，主任：张 兵（兼），

成员：胡宁林、方志娟、江平浪。

岩寺镇森林防灭火应急分队人员名单

队长：张 兵

成员：吴 伟 万 鹏 刘 畅 郭玉龙 盛敏鹏 胡 恺

陈胜利 罗 辉 胡宁林 王竣颉 朱子健 齐 雨

开嘉辉 于斯齐 崔俊杰 叶 恒 马德志 方思源

吴 盛 周彦泽 叶 峰 江平浪 汪贵明 谢康楠

缪崇龙 庄观洪 朱 军 程 军 江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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